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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自然资函〔2023〕880号

关于进一步方ii强生态保护红线
监督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:

为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

十加独生态你护红线管埋的通知（试打）》 （目然货友〔2022」

142号’以下简称142号文） ’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’严守我省

生态安全底线’经省政府同意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-、严格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准入

（一）生态保护红线内’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

人为活动;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’禁止开发性、生产性建设

活动’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’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

的有限人为活动’生态保护红线内、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开

展的有限人为活动’必须符合142号文规定的十类有限人为活动














